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95号

申请人：江苏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卢某。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江苏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认定工伤决定（苏0707工认〔2025〕7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25年4月22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4月28日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后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书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后因案件情况复杂，本机关于6月23日延长办案期限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苏0707工认〔2025〕7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4年12月16日3时左右，第三人在申请人车间冲压模具流水线上加工瓶盖过程中，右手食指不慎被冲压机压伤。第三人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属于临时雇佣人员，故其并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条件，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为工伤的决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工伤认定书，依法重新作出认定，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申请人提交证据：认定工伤决定书、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做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2025年1月23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书、身份信息、企业信息查询、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出院记录。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3日与证人吴某进行谈话核实，并于2月13日到申请人处进行调查（调查视频）。结合上述情况查明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决定书（苏0707工认〔2025〕72号）所载情况。
2、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合调查事实，被申请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并结合第十九条第二款及《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做出认定结论，适用法律准确。
3、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3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于2025年1月23日作出受理决定，并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后于2025年2月25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依法送达申请人。
综上所述，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述的事实、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书、卢某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信息查询、银行流水、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记录、证人证言、谈话笔录、调查视频、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调查视频及文字说明。
第三人未作述称。
第三人提交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CT报告单、保险单截图、聊天记录截图、赣榆区基本医疗保险外伤住院备案表照片。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是经依法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塑料制品批发；模具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11月，第三人经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李某同意到申请人处工作，从事车间流水线瓶盖组装工作，工资按小时计薪、按月汇入银行卡或者微信转账发放，工作时间分白班夜班，上下班需打卡。申请人与第三人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023年12月至2025年1月期间，申请人向第三人中国银行账户（621789610000025****）汇入工资共计12次、法定代表人李某通过微信转账1次。
2024年12月16日3时左右，第三人在申请人车间冲压模具流水线上加工瓶盖过程中，右手食指不慎被冲压机压伤。经赣榆瑞慈医院治疗诊断为：右示指绞伤伴血管神经断裂、右示指末节指骨骨折、右示指末节缺损。
2025年1月23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决定予以受理，于当日作出苏0707工受〔2025〕42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达第三人。同日被申请人作出苏0707工举〔2025〕15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于1月26日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如认为第三人不属于工伤，应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未向被申请人提交举证材料。被申请人于2月25日作出苏0707认〔2025〕72号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3月2日、3月4日分别将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申请人对该工伤认定结果不服，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本机关听取意见笔录证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第三人在事故发生后法定期限内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受理决定，依法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向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举证通知书，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程序合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第三人系在申请人冲压模具流水线加工瓶盖过程中，手指被冲压机压伤，属于上述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第三人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
本机关认为，第三人与申请人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其自2023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一直在申请人处工作，受申请人劳动管理，申请人亦给其定期发放工资，第三人与申请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故对申请人的该意见，本机关不予采纳。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5〕7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5〕7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16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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